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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斐济共和国(“斐济”)充分重视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二十届会议在 2014

年 10 月 29 日对其进行的第二轮审议期间提出的建议。 

2.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附件第 27 和第 32 段以及第 65/281 号决议附

件第 16 段，斐济在本增编中说明了对建议的立场，尤其对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

报告第 101 段所载“有待审议的建议”(见文件 A/HRC/28/8 第 101.1 至第 101.40

段)的立场。 

3. 在通过报告草案期间，斐济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向委员会宣布核准 138 条

建议中的 98 条，并表示 98 条核准建议中的 12 条已经得到执行或在执行程序

中。 

4. 最后，斐济宣布将在稍后阶段提供一份对 40 条未决建议的答复，因为斐济

要与相关独立机构磋商，或把建议转交政府相关机构以寻求意见和建议。 

5. 本增编提供了斐济对 40 条未决建议的立场或回复。为保证清晰，各条建议

按其在报告(A/HRC/28/8，第 101.1 段至第 101.40 段)中出现的顺序列出。 

建议 斐济的立场或回复 评论 

101.11 – 已注意到 斐济致力于在 10 年内批准或加入所有国际人权

文书，并表示，是否批准各项任泽议定书，将

由斐济议会决定。 

然而，《宪法》中强有力的《权利法案》超越

了这些文书下的义务，使国家承担起保障和推

动这些权利的义务。 

在启动一个确保与现行法律保持一致的进程方

面，斐济政府通过其立法起草部门，将继续确

保所有现行法律符合《宪法》，现行法律所需

的任何修订都将通过正常议会程序。 

然而，《宪法》规定，在《宪法》之前制定的

成文法视同在《宪法》下或根据《宪法》制

定，继续有效；但须通过必要的变更、修改、

限定和排除加以解释，从而使其符合《宪法》。 

   在加强司法机关方面，首席大法官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工作组第二十届会议对斐济进行第

二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肯定，司法官员必须接

受培训，司法机关继续提供关于家庭法、雇佣

关系和人权问题等的培训。此外，首席大法官

还表示，司法机关对专门的非政府组织的培

训、意见和协助保持开放。 

另外，《宪法》保证司法机关遵守联合国关于

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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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 已接受 –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1 所作的评述，并肯

定对 10 年时间框架的承诺。 

斐济还致力于保护和增进人权，正在任命人权

和反歧视委员会(“委员会”)的各位委员。斐济

政府已经与人权非政府组织联盟协商，并邀请

其提交任命委员的建议。 

委员会负责在公共和私营机构中增进、保护、

遵守和尊重人权的工作，还负责培养斐济的人

权文化。委员会进一步负责对生活各领域中的

人权遵守情况进行监督、调查和报告。 

依据《宪法》，委员会有权向司法机关提起诉

讼等，执行和监督政府批准的各人权文书，这

对培养强大的人权文化不可或缺。 

应该注意的是，《宪法》规定委员会在履行职

能、行使职权和权力时享有独立，包括行政自

主权和预算资金控制权。 

另外，斐济欢迎人权高专办和各发展伙伴同斐

济政府一道，帮助委员会进行能力建设。 

101.33 – 已注意到 斐济重复以上对建议 101.1 所作的评述，并表

示斐济对 10 年时间框架的承诺。 

101.44 – 已注意到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1 的评述和对 10 年时

间框架的承诺，进一步表示批准任择议定书将

由斐济议会决定。 

101.55 – 已注意到 斐济重复以上对上述建议 101.4 的评述。 

101.66 – 已注意到 斐济重复对上述建议 101.4 的评述。 

工作组第二十届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对斐

济进行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时，斐济承诺删除

所有提及死刑的规定。唯一提及适用死刑的规

定是斐济《军法典》，因 1955 年《英国陆军

法》的适用问题而产生，但该法典自斐济独立

以来从未被应用。 

斐济高兴地宣布，斐济议会在 2015 年第一次会

议上通过了《军法典》的一项修正案，删除了

提及死刑的所有规定。 

斐济进一步高兴地宣布，斐济加入联合国《禁

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公约》(“《禁止酷刑公约》”)的问题也

在斐济议会 2015 年第一次会议上被提出，有待

批准，目前正在接受议会相关下属委员会的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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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斐济总理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十

八届会议高级别会议所作致辞中，宣布斐济致

力于加入《禁止酷刑公约》。 

考虑到以上情况，斐济近期的重点和优先任务

是，确保完成加入和执行《禁止酷刑公约》所

需的全部的程序。将来会依据斐济议会的权

限，审议批准《任泽议定书》的问题。 

101.77 – 已注意到 斐济重复以上对斐济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任择议定书》的建议 101.6 的评论。 

101.88 – 已注意到 斐济重复以上对建议 101.4 所作评论。 

101.99 – 已注意到 斐济重复以上对建议 101.4 所作评论。 

101.1010 – 已注意到 2013 年 9 月 7 日生效的《宪法》表达了斐济人

民的意愿。 

审议对《宪法》的任何修正只能通过《宪法》

规定的程序，必须经议会批准方能举行全民投

票。 

101.1111 – 已注意到 斐济重复以上对建议 101.10 所作评论。 

101.1212 已接受 – 斐济重复以上对建议 101.2 所作评论；重申

《宪法》设立人权和反歧视委员会 (“委员

会”)，是确保已批准的人权文书得到监督和遵

守的机制。 

委员会将开展必要的协商，以确保人权文书得

到监督和遵守。 

101.1313 已接受 – 斐济已经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已

通过 2009 年《罪行法令》把国内立法与《罗马

规约》统一起来。 

《罗马规约》与《罪行法令》完全一致，斐济

承诺与《罗马规约》的修正案保持同步。 

斐济议会将有资格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的特权

和豁免协定》。 

101.1414 已接受 – 人权和反歧视委员会负责增进、保护、遵守和

尊重人权的工作，包括处理暴力侵害妇女问

题。委员会独立于政府以外，制定自己的政策

和优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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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515 已接受 – 斐济致力于向特别任务负责人发出邀请；努力

在斐济政府确定的多个优先事项领域中，例如

在社会经济权相关领域的卫生和水问题等方

面，每年邀请负责一个领域的一名特别任务负

责人。 

斐济目前正与多个利益攸关方协商可以向特别

任务负责人发出邀请的优先领域；斐济能够向

这些特别任务负责人恰当、充分地提供资源和

招待时，将会发出邀请，或接受访问，以便从

访问中获得最大收益。 

   考虑到以上情况，斐济高兴地宣布，斐济总理

在人权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高级别会议所上

作致辞中，已经邀请了水问题和教育问题特别

报告员，斐济期待着这一举措将带来的帮助和

好处。 

101.1616 – 已注意到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15 所作评论，对特别

程序任务负责人发出长期邀请；然而，斐济注

意到向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出公开邀请的建

议。 

101.1717 已接受 –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15 所作评论。 

101.1818 已接受 –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15 所作评论。 

101.1919 已接受 –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15 所作评论。 

101.2020 已接受 – 斐济承认对访问请求作出回应的重要性，将努

力对这些请求作出适当回应。然而，应该按照

斐济以上对建议 101.15 所作评论安排访问时

间。 

101.2121 已接受 –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15 所作评论。 

101.2222 已接受 –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20 所作评论。 

101.2323 已接受 –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15 所作评论。 

101.2424 – 已注意到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1 所作评论。首席大

法官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工作组第二十届会议

对斐济进行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表示，司

法机关对专门性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培训投入和

协助保持开放；《宪法》保证司法机关遵守联

合国关于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的《基本原则》。 

斐济表示，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

为了在保持司法机关独立性的进程中，提供专

业意见和协助而提出的访问请求，将由斐济司

法机关负责处理。 

101.2525 – 已注意到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24 所作评论。 

101.2626 – 已注意到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24 所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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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727 – 已注意到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15 所作评论；并进一

步表示，斐济近期的重点和优先任务是，确保

完成加入和执行《禁止酷刑公约》所需的全部

的程序。 

101.2828 – 已注意到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27 所作评论。 

101.2929 – 已注意到 斐济致力于保护、维护和增进所有斐济人的人

权。对人权维护者问题特别报告员的邀请将由

斐济政府发出。 

   斐济目前正与多个利益攸关方协商可以向特别

任务负责人发出邀请的优先领域；斐济能够向

这些特别任务负责人恰当、充分地提供资源和

招待时，将会发出邀请，或接受访问，以便从

访问中获得最大收益。 

101.3030 已接受 – 斐济致力于加强以维护所有斐济人为目标的现

行机制。 

另外，《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增进和维护人

权。《权利法案》条款除公民和政治权利外，

还史无前例地把社会和经济权利纳入进来；不

仅维护少数族裔，也维护所有斐济人。而我们

接受本条建议的前提是，我们对包括残疾人等

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斐济人一视同仁。 

101.3131 – 已注意到 斐济不接受本条建议的前提，不存在任何应该

停止的行政干预。 

权力分立原则得到《宪法》维护。法院和司法

官员独立于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之外，只服

从《宪法》和法律，对《宪法》和法律的适用

不得受恐惧、恩惠或偏见的影响。 

《宪法》进一步禁止对司法机关，或对司法机

关的行政运作进行任何干预。 

   《宪法》设立的司法事务委员会是负责司法官

员，法律从业人员科是负责斐济法律从业人员

纪律约束和任职资格的独立机构。 

   因此，斐济具有强大的立法和宪法框架，在这

些机构下能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以及对斐

济司法官员和法律从业人员的纪律约束。 

101.3232 – 已注意到 斐济起草了关于斐济劳资关系的未来的一份谅

解备忘录，更准确地反映了三方的意愿。谅解

备忘录已经提供给工人代表小组和雇主代表小

组，目的是得到三方善意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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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333 – 已注意到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不加限制的言论自由或集

会自由提供保障。 

《宪法》在保障言论、见解、思想、意见和出

版自由的同时，也明确禁止任何构成鼓吹战

争、煽动暴力或违背《宪法》等的的言论、意

见或见解，以及基于种族、文化、性取向和性

别认同等受到禁止的歧视理由鼓吹仇视的的言

论、意见或见解。  

出于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等目的，这些自由通

过法律受到限制。 

对这些自由的限制符合国际法框架，符合《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打击种族

主 义 仇 恨 言 论 的 第 35 号 一 般 性 建 议

(CERD/C/GC/35)。 

101.3434 – 已注意到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33 所作评论。 

101.3535 – 已注意到 本建议的前提是，提及的法令中的一些方面不

当地限制了基本自由；斐济对此不予接受。 

如果斐济司法机关接到案件，将对照《宪法》

进行评估；只有在该决定基础之上，斐济才会

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101.3636 – 已注意到 斐济认为，“积极”一词使本应独立、客观的

审议程序的成果存在偏见。应该相应注意斐济

对建议 101.35 所作评论。 

101.3737 – 已注意到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33 所作评论，并进一

步表示应该相应注意对建议 101.35 所作评论。 

   关于审查 2011 年《国家基本产业法令(“法

令”)》，斐济政府已与相关利益攸关方会面，

组成了一个审查《法令》的委员会，提出的任

何意见都将提交内阁。 

101.3838 – 已注意到 本建议的前提是《传媒业发展法令》导致恐怖

氛围、自我审查做法和骚扰、恐吓，斐济对此

不予接受，并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33 和 101.35

所作评论。 

101.3939 – 已注意到 斐济重申以上对建议 101.33 和 101.35 所作评

论，并进一步表示斐济政府正在最终敲定关于

信息自由的立法，斐济努力在今年第二季度结

束前将其提交议会。 

101.4040 已接受 – 斐济所有现行法律都将也正在受到《宪法》的

衡量。这一工作由议会监督或按照《宪法》第

44 章规定的司法程序进行。 

6. 斐济高兴地宣布，已经接受了这 40 条建议中的 14 条，注意到了其中的另外

26 条。因此，斐济已经接受了总共 138 条建议中的 1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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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第一项任择议定书，以巩固宪法中的《权利法案》，

并就此启动进程，确保现行国家法律和法令与新《宪法》保持一致。这一进程应包括加强司

法部门(德国)。 

 
2
 为表明本国致力于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立即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加拿大)。 

 
3
 完成批准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的工作，首先在下一轮审查期间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俄罗斯联邦)。 

 
4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项任择议定书》(乌拉圭)；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一项任择议定书》(爱沙尼亚)；加快批准和/或适用人权文书和任择议定书，尤其

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项任择议定书》(智利)；加入国际人权条约，批准《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项任择议定书》(葡萄牙)。 

 
5
 加入国际人权条约，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葡萄牙)。 

 
6
 加快批准和/或适用人权文书和任择议定书，尤其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智利)。  

 
7
 还考虑批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

(丹麦)。 

 
8
 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葡萄牙)。 

 
9
 加入国际人权条约，并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葡萄牙)。  

 
10

 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全面审查 2013 年《宪法》，并在国内开展协商，确保《宪法》反映出

人民的意愿(爱沙尼亚)。 

 
11

 考虑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对《宪法》进行全面审查，从而确保《宪法》反映出斐济人民的

意愿和愿望，这可能有助于政治结构的稳定(纳米比亚)。 

 
12

 与民间社会协商建立一项机制，根据新《宪法》并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制定和协调立法框架

(墨西哥)。  

 
13

 使国家法律完全符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的特权和豁免协定》

(爱沙尼亚)。 

 
14

 考虑确保人权和反歧视委员会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作为其优先事项之一加以审议(斯洛文尼亚)。 

 
15

 向特别程序发出长期邀请，便利它们访问斐济从而协助当局取得进展(比利时)。 

 
16

 向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公开发出长期邀请(智利)。 

 
17

 向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发出长期邀请，并在最短时间内协调访问请求(哥斯达黎加)。 

 
18

 向所有特别程序发出长期邀请(加纳)。 

 
19

 向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发出长期邀请(葡萄牙)。  

 
20

 回应特别程序发出的众多访问请求，并尽快向特别程序发出长期邀请(斯洛文尼亚)。 

 
21

 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有特别程序发出长期邀请，并接待已请求访问的特别程序(黑山)。  

 
22

 向人权理事会所有专题特别程序发出长期邀请，对已提出请求的访问进行安排，迅速对特别

程序任务负责人转交斐济的信函做出实质性答复(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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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按照政府的承诺，接受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访问，并提供充分合作，以便它们能够履行任

务(乌拉圭)。 

 
24

 接受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提出的尚未得到答复的请求，包括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

员访问斐济的请求 (新西兰)。 

 
25

 欢迎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斐济，以便报告员能够在维护司法独立的过程中

提供专门知识和援助(以色列)。 

 
26

 在斐济接受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之前，安排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斐济(所罗

门群岛)。  

 
27

 向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出长期邀请，立即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开始合作(瑞士)。 

 
28

 积极回应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国的请求(丹麦)。 

 
29

 协助安排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斐济(挪威)。  

 
30

 加强斐济当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现行机制，保障少数族裔的权利(所罗门群岛)。 

 
31

 修订立法和宪法框架，以保持权力分立，停止对司法部门和律师独立性的一切行政干预，并

确保律师和法官的任职资格和纪律处分程序不受政治干扰(加拿大)。  

 
32

 就斐济未来的劳动关系缔结三方谅解备忘录(澳大利亚)。 

 
33

 采取必要措施，修订现行立法，以便使有可能限制言论或集会自由的规定符合国际人权规范

和标准(比利时)。 

 
34

 修订《宪法》和国家法律，确保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得到保障，在国际法框架内规

定的限制除外(瑞士)。  

 
35

 修订《公共秩序法修正令》、《政党法令》、《传媒业发展法令》等法律中不当限制基本自

由的内容，确保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得到尊重(美利坚合众国)。 

 
36

 积极考虑修订《公共秩序法令修正令》和《传媒业发展法令》，以全面保障结社、集会、新

闻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大韩民国)。 

 
37

 审查和修正或酌情废除一切限制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法令，尤其是《媒体法令》、《国家基本

产业法令》和《公共秩序法令》(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8

 使关于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法律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尤其是废除 2010 年《传媒业发展法

令》，以杜绝对政府批评人士的恐吓和骚扰，改变恐怖的氛围和自我审查的做法，确保无人

因行使其权利而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德国)。 

 
39

 改革 2010 年《传媒业发展法令》并推行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信息自由法律，以便确保言论自

由受到尊重，记者也得到保护(加拿大)。  

 
40

 修订相关法律并确保这些法律不被用以限制和平集会自由权，以便建设和维护一个安全有利

的环境，使民间社会行为者能够自由结社(爱尔兰)。 

     


